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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5942 號   

 

案由：本院委員廖國棟、陳超明等 16 人，鑑於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十條第十一項及第十二項規定：「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

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國家應依民族意願，

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

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

其發展，其辦法另以法律定之。」依上開規定，國家應對原

住民族文化發展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是以，依據

語言學、考古學、文化人類學及基因科技等研究發現，臺灣

原住民族在臺活動至少已有六千年以上，臺灣原住民族文學

為臺灣文化之瑰寶與獨有之特色，我國應多加利用，推廣我

國之軟實力，惟前有文化部因對於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不甚熟

稔，導致未能即時予以保存。爰此，要求未來文化內容策進

院應納入原住民族之思維，擬具「文化內容策進院設置條例

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廖國棟  陳超明   

連署人：鄭天財 Sra Kacaw   張育美  曾銘宗  林德福  

廖婉汝  溫玉霞  陳以信  翁重鈞  王鴻薇  

李德維  江啟臣  鄭正鈐  謝衣鳯  吳怡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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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內容策進院設置條例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八條 本院設董事會，置董

事十一人至十五人，由監督

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

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

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代表。 

二、與提升文化內容之應用

及產業化相關之學者、專

家。 

三、具法律、財務、行銷管

理、創新科技等相關之專

業人士或對文化內容有重

大貢獻之社會公正人士。 

前項第一款之董事不得

少於董事總人數二分之一。 

第一項董事，任一性別

不得少於董事總人數三分之

一。 

第一項第二款董事之原

住民人數不得少於該款人數

三分之一。 

第八條 本院設董事會，置董

事十一人至十五人，由監督

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

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

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代表。 

二、與提升文化內容之應用

及產業化相關之學者、專

家。 

三、具法律、財務、行銷管

理、創新科技等相關之專

業人士或對文化內容有重

大貢獻之社會公正人士。 

前項第一款之董事不得

少於董事總人數二分之一。 

第一項董事，任一性別

不得少於董事總人數三分之

一。 

鑑於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

第十一項及第十二項規定：「

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

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

」「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

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

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

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福

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

展，其辦法另以法律定之。」

依上開規定，國家應對原住民

族文化發展事業予以保障扶助

並促其發展。是以，依據語言

學、考古學、文化人類學及基

因科技等研究發現，臺灣原住

民族在臺活動至少已有六千年

以上，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為臺

灣文化之瑰寶與獨有之特色，

我國應多加利用，推廣我國之

軟實力，惟前有文化部因對於

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不甚熟稔，

導致未能即時予以保存。爰此

，要求未來文化內容策進院應

納入原住民族之思維，爰修正

文化內容策進院設置條例第八

條條文。 

 


